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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 

工程建设科学技术奖申报书内容及要求 
 

一、最高科学技术奖申报书内容 

1．申报表（盖章原件）； 

2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证书扫描件；  

3．重要知识产权证明（已授权发明专利、国家或行业标准、计

算机软件著作权等证书扫描件，限 10件）； 

4．主持或参与完成的重大工程建设项目获国家级奖项证书扫描

件（限 10件）； 

5．公开发表的代表性论文及专著（限 10件）； 

6．申报人任职文件扫描件； 

7．其他证明材料。 

二、技术发明奖申报书内容 

1．申报表（盖章原件）；  

2．科技成果评价报告扫描件； 

3．已授权发明专利证书扫描件； 

4．应用证明，必须提供原件。指整体技术应用单位提供的证明，

内容包括通过成果应用而产生的经济、社会、环境等效益，且能证

明整体技术应用时间； 

5．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审批的批准文件扫描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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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其他证明材料。 

以上 1至 4项内容必须提供。 

三、科学技术进步奖申报书内容 

1．申报表（盖章原件）；  

2．科技成果评价报告扫描件； 

3．核心知识产权证明（已授权专利、标准、省部级工法、计算

机软件著作权等证书扫描件，不超过 20件）； 

4．应用证明，必须提供原件。指整体技术应用单位提供的证明，

内容包括通过成果应用而产生的经济、社会、环境等效益，且能证

明整体技术应用时间； 

5．经济效益证明，必须提供原件。 

6．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审批的批准文件扫描件； 

7．其他证明材料。 

以上 1至 5项内容必须提供。 

四、上传格式及装订要求 

1．申报书内容须按顺序装订，并上传至网络申报系统。 

2．报送的纸质版申报书（一式一份），一律采用 A4 纸平装胶

钉，总页数不超过 80页。证明材料部分应编制页码，不同部分用彩

页隔开。 

3．上传至申报系统的核心技术发明专利、科技鉴定（评价）报

告、竣工验收报告等文件（PDF格式），需提供完整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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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2020年工程建设科学技术奖推荐名额分配表 

序号 推荐单位 技术发明奖（项） 科技进步奖（项） 

1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6 60 

2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6 60 

3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6 60 

4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6 60 

5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 60 

6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 60 

7 中国新兴（集团）总公司 1 3 

8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 3 

9 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 1 15 

10 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 1 3 

11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协会 1 3 

12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 3 

13 中国冶金建设协会 6 20 

14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协会 1 3 

15 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 1 3 

16 中国煤炭建设协会 6 30 

17 中国建材工程建设协会 1 3 

18 中国水利企业协会 1 3 

19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通信工程建设分会 1 3 

20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工程建设
协会 

1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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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推荐单位 技术发明奖（项） 科技进步奖（项） 

21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 3 

22 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建设协会 1 3 

23 北京市建筑业联合会 3 35 

24 天津市建筑业协会 1 10 

25 河北省建筑业协会 1 3 

26 山西省建筑业协会 1 15 

27 内蒙古建筑业协会 1 3 

28 辽宁省建筑业协会 1 3 

29 吉林省建筑业协会 1 5 

30 黑龙江省建筑业协会 1 8 

31 上海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 3 30 

32 上海市市政公路行业协会 1 5 

33 江苏省建筑行业协会 1 3 

34 浙江省建筑业行业协会 1 5 

35 安徽省建筑业协会 1 3 

36 福建省建筑业协会 1 3 

37 江西省建筑业协会 1 3 

38 山东省建筑业协会 1 5 

39 河南省工程建设协会 1 5 

40 湖北省建筑业协会 1 15 

41 广东省建筑业协会 1 5 

42 广西建筑业联合会 1 10 

43 广西投资项目建设管理协会 1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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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推荐单位 技术发明奖（项） 科技进步奖（项） 

44 海南省建筑业协会 1 3 

45 重庆市建筑业协会 1 5 

46 四川省建筑业协会 1 5 

47 贵州省建筑业协会 1 3 

48 云南省建筑业协会 1 15 

49 陕西省建筑业协会 1 3 

50 新疆建筑业协会 1 3 

51 甘肃省建筑业联合会 1 3 

52 青海省建筑业协会 1 3 

53 湖南省建筑业协会 1 3 

54 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 1 10 

55 深圳市建筑业协会 1 5 

56 大连市建筑行业协会 1 3 

57 青岛市建筑业协会 1 5 

 
备注：上述名额结合往年申报情况确定，如需不足请与科委办公室联系。 




